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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恒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印发了《关
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意见要求，
在省一级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审查认定法
官、检察官违反审判、检察职责的行为并提出相应的意
见。惩戒委员会认为构成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
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
有关规定作出惩戒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建立健全行之有效
的惩戒制度，确保法官、检察官廉洁高效、忠于职守，是防
止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途径。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独立的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
对法官、检察官的惩戒规定散见于法官法、检察官法、公务
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惩戒的主
体也是多元的，既有行政监察部门，又有法院、检察院党
组，更有同级人大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等。法官法、

检察官法作为专门的法律虽然列举了应受惩戒的失职行
为，但是，没有规定惩戒机构及其工作程序，实际执行中多
是由本院的纪检监察部门来行使这项权力。

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这种内部惩戒机制也存在着明显
的弊端：一是不够中立，作出的惩戒决定有时既不能让社
会信服，也不能让被惩戒人信服；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
了司法行政化，使法官、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更愿意看上
级的“眼色”行事。另外，现行的惩戒制度也没有体现出法
官、检察官的职业特色，缺乏司法属性甚至有背离司法规
律嫌疑。

法官、检察官在司法工作中处于核心地位，科学的惩
戒制度既是规范法官、检察官司法活动的“紧箍咒”，又是
确保法官、检察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而受到错
案责任追究的“护身符”。

通过组建专门的惩戒委员会，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
制度，将有助于推进法官、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真正“落
地”，有助于推动形成“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
法权力运行机制。同时，由于惩戒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吸纳

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律师代表以及法官、检
察官等各方面的代表，更容易体现中立性和公正性，因此
也有助于从专业的角度和更加中立的立场处理司法不端
行为，有助于依法保障当事法官、检察官受到公平对待，提
升惩戒的社会效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要想达
到预期的目标，须对传统的惩戒制度中的不足进行认真反
思。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官、检察官惩戒
委员会的选任机制、工作规则、工作程序、权力与责任等
等，尤其是要建立健全以公开、公正为核心的惩戒审查和
认定程序。此外，还要健全对惩戒委员会运行的监督机
制，将其权力运行置于严密的制度监控和社会监督之下，
使其不敢、不能滥用职权，也不敢懈怠，疏于履行职责。

在这方面，《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
（试行）》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当然，这其中的许多内
容应当由法律来规范。我国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修改都
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在两部法律修改时，完
善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应当成为修法的重要任务。

欧阳晨雨

11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组审
议最高法关于深化司法公开的报告，万鄂湘副委员长指出，“有
些当事人或律师要求公开合议庭的笔录”，因为合议庭的笔录
是在附卷中，合议庭讨论的意见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是不能公
开的，这个也没必要公开。但他同时建议，终审裁判文书对合
议庭少数人的意见应该公开。

的确，如果按照现行法规和司法惯例，合议庭笔录属于不
能公开的法律文书。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合议庭工作细
则》中明确规定：“评议应秘密进行”，“评议由审判长主持，贯彻
民主集中制原则，如出现意见分歧，应当少数服从多数，但少数
人意见必须详细记录在卷。”既然合议庭是“秘密进行评议”，自
然就不会公开评议中记录的“少数人意见”。在司法实践中，审
委会讨论记录、合议庭笔录一般都由法院内部保存，外界无法
了解与查阅，仅能从判词中获知“一鳞半爪”。

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会制定这个规定呢？这不仅是东方
文化的内敛使然，更遵循了大陆法系传统。在评议过程中，审判
人员激烈讨论，可以自由发表不同意见，往往因观点不同，会出现
各持己见、争执不让的情形。在法院看来，当事人及其律师既拿
到了裁判文书，已经“吃到了鸡蛋”，又何必再“看那只涨红脸蛋的
老母鸡”呢？为了维护司法审判的威严，体现法庭审理过程的“一
致性”，记载“交锋争论”的合议庭笔录于是“沉箱底”了。

问题是，公开合议庭笔录，包括“少数人意见”，究竟有没有
必要呢？或者说，对于司法审判有什么不便或者危害呢？如果
公开合议庭笔录，从当事人、律师、法学专业人员，再到普通民
众，都能如临现场一般“亲历”案件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无论
是“多数意见”，还是“少数意见”，都将在公众目光下接受检验，

既体现了司法的民主公开，又防止了暗箱操作，条件成熟之时，
不妨一试。

从西方国家现状看，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司
法公开的力度都前所未有。在欧美国家，最高法院、高等法院
（上诉法院）裁判文书都会公开，初审法院的裁判文书大部分公
开。裁判文书一旦上网，多是以数据库形式整体上网，并提供
免费的检索查询服务，也就是说，合议庭评议“少数人意见”会

“原汁原味”地摆出来。
例如，根据美国《最高法院诉讼规则》，最高法院裁决的任何

案件宣判之后，判决书都必须在10分钟内上传至官方网站。在
网站内，设有裁判文书公开专栏，公开项目包括庭审安排、庭审记
录、判决摘要、判决意见（包含了异议意见、协同意见）等。当然，
根据2008年颁布的《电子政务法》，法院公开裁判文书，会隐去电
子文档中涉及个人信息的部分，以保护个人隐私和安全。

至于效果，可作佐证的是，作为著名“少数派”的哈伦大法
官，在美国最高法院任职16年，撰写了613份意见书，“少数意
见”高达296份，却丝毫未影响他和法院的公正形象。

虽然我国的司法现实不同，但从司法审判“试水”的情况
看，也证明了公开“少数意见”的担忧，有些“杞人忧天”。早在
16 年前，广州海事法院就将少数法官的意见在裁判文书中公
开，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而“往往少数法官的意见，过几年以后
就成为了一个新规则，成为一种新的规则的引导”，促使万鄂湘
发问探讨：“终审裁判文书中的少数人意见是否可以公开？”这
个折衷化的建议也得到了若干委员表态支持。

面对深化司法改革的大考，“摸着石头过河”无疑很稳妥，
但如若任何时候都强调“石头”在手，而不去大胆尝试，就很可
能被甩在时代大潮之外。在终审裁判文书，甚至是合议庭笔录
中，不妨让“少数人意见”登台亮相，即便不能敲槌落定，至少也
应积极探讨。毕竟，改革需要“吃螃蟹”的勇气。

对贫困生刻板印象
背后的公平焦虑

“贫困生就该有贫困生的样子”在本
质上是一种刻板印象。贫困生认定不能
只有公正没有隐私，助学金发放也不能只
有冰冷的规则没有人性的温度。

杨朝清

近日，网帖“因穿耐克鞋被取消助学金”引起网友
热议。作者称，大学有个同学，打球总穿着开裂发黄的
鞋子，家里省吃俭用几个月，给他买了双打四折的耐克
鞋。他视如珍宝，每次打完球都要刷一遍才行。后来
他的助学金资格被取消了，只因“贫困生就该有贫困生
的样子”，他为此哭了很久。

“贫困生就该有贫困生的样子”在本质上是一种刻
板印象，它先入为主地建构了贫困生的群像——他们
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刻苦努力，犹如消费者社会里的

“苦行者”。
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渐次丰盈，贫困生的生存生态

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善。像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孙少
平那样缺衣少食的贫困生，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近年
来，一些贫困生打破人们刻板印象的消费行为引发了
批评质疑，一些学校诸如贫困生“比穷演讲”等失范行
为也成为舆论的靶心。这些争议的背后，关乎两个问
题，即贫困生如何认定更加公平，贫困生能否有一些高
消费行为？

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中，贫困证明成为衡量一个大
学生是否是贫困生的关键指标。然而，规则意识和公
共精神的缺失，让贫困证明越来越缺乏公信力。那些
家境优越的“有门道”、有关系的大学生，依然可以拿到
贫困证明。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能力便成为衡量一
个大学生是否贫困的重要依据。

这是一种尴尬的现实，这也是一种纠结的处境。
贫困生资格认定和助学金的发放既要兼顾公平，也要
保护贫困大学生的隐私，不可避免会导致信息不对称
格局的出现。在笔者所工作的大学里，根据相应的指
标体系大学生可以被分为“非贫困”“生存型贫困”“生
活型贫困”“发展型贫困”四个类型。可是，在实际工作
中，我们发现有些“贫困生”没有他们所说、所写的那么
贫困。

穿打折耐克鞋的大学生被取消贫困生资格，折射
出贫困生的认知困境。在通常情况下，消费能力是衡
量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然而，大学生消费具有一
定的符号性，贫困生就不能通过省吃俭用和勤工俭学
来购买有品质的商品？那种“贫困生就该有贫困生样
子”的陈旧观念，忽略和漠视了贫困生的权利与尊严。

贫困生认定不能只有公正没有隐私，助学金发放
也不能只有冰冷的规则没有人性的温度。让助学金更
有“准头”，既需要大学生更有诚信意识，也离不开学校
教育观念的转变、价值排序的更新和人文关怀的提振。

新华社

评职称对“靠技术吃
饭”的人来说，是一件大事，
它不仅关系到收入和晋升，
也被看做评价个人业务水
平和贡献的一把标尺。然
而长期以来，各行业在职称
评定工作中普遍存在“唯学
历、唯资历、唯论文”的倾
向。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
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职称制
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职称
制度改革要克服“三唯”倾
向，给职称改革开出一剂
“良方”。

以专门惩戒制度规范法官检察官惩戒
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惩戒制度，确保法官、检察官廉洁高效、忠于职守，是防止

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途径。

让审判中的少数人意见登台亮相
无论是“多数意见”，还是“少数意见”，都将在公众目光

下接受检验，既体现了司法的民主公开，又防止了暗箱操作，
条件成熟之时，不妨一试。

“前功尽弃”


